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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揭阳普宁市“2·26”非法燃放烟花造成重大爆炸事故的紧急通报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2010年2月26日19时59分，揭阳普宁市军埠镇村民杨俊树在自家门前非法燃放烟花，引爆其家门前堆放的烟花，造成重大爆炸事故（以下简称普宁市“2·26”事故），截至2月27日下午6时30分，事故共造成20人死亡（其中现场清理出13具尸体，7人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49人受伤（其中危重症8人）。据初步调查，事故的主要原因是有关人员未经许可擅自非法燃放大量A级烟花所致。

　　事故发生后，张德江副总理做出重要批示，要求全力以赴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理工作，加强对烟花爆竹各个环节的安全监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同志，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同志均作出批示，要求千方百计抢救伤员，尽量减少死亡人数；迅速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处理肇事者；认真做好死伤人员家属安抚工作，保持社会稳定；采取有力措施，防止发生类似事故。其他省领导梁伟发、李容根、雷于蓝、佟星等领导同志也分别作出批示。事故发生当晚，根据省领导批示精神，省政府林英副秘书长连夜带领省公安厅、安全监管局等有关单位负责同志赶赴事故现场指导处置工作。梁伟发、李容根同志于2月27日上午赶赴普宁市召开现场会，对事故的现场救援、伤员救治和调查处理工作进行指挥部署。省政府于2月27日成立了由省安全监管局、公安厅、监察厅和省总工会、揭阳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组成的普宁市“2·26”事故调查组，省检察院应邀派人参加事故调查，目前，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已赶赴事故现场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普宁市“2·26”事故发生在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暨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工作会议之后和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不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还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了恶劣影响，教训极为深刻。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批示精神，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做好我省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切实遏制和防范重特大事故的发生，针对元宵节、全国“两会”期间全省各地的安全生产工作实际，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普宁市“2·26”事故紧急通报全省，并提出以下要求，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迅速行动，进一步强化元宵节前后民俗活动的安全管理，突出开展烟花爆竹专项整治工作  
　　我国传统的元宵佳节将至，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管理，认真做好各项安全保卫工作，规范举办各类庆祝和民俗活动，加大对烟花爆竹经营、运输及燃放活动的监督管理。一是各地要立即组织开展烟花爆竹专项整治工作。要认真排查本地区烟花爆竹储存、运输、经营和燃放等各个环节存在的安全隐患，继续保持打击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的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和取缔无证非法生产经营行为；要重点检查烟花爆竹批发仓库、零售经营点和可能生产“私炮”的地点和场所，务必不留死角，不走过场，对查出的问题要立即督促整改，对须实行限期整改的问题，要落实专人负责及挂牌督办制度，对拒不整改或拖延整改的，要依法予以处罚，确保安全。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烟花爆竹许可和证后日常监管工作，严厉打击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烟花爆竹储存、经营、运输等非法行为。三是要针对隐患治理工作中发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和现象，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建立完善烟花爆竹储存、运输、经营和燃放各环节自查整改机制、举报机制、行政职能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联动治理的长效机制。

　　二、举一反三，全面清理和整改安全隐患  

　　当前，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各地、各单位要按照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的通知》（国办发〔2010〕15号）、国务院安委办《关于开展春节和“两会”期间安全生产检查的通知》（安委办明电〔2010〕10号）和我省《关于开展春节前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的通知》（粤安明电〔2010〕1号）、《关于开年以来全省较大以上事故频发的通报》（粤安办明电〔2010〕12号）等要求，结合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和刚刚结束的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深刻吸取普宁市“2·26”事故教训，迅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行动，深入排查各个环节存在的事故隐患，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检查过程中，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责任，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重点督促企业搞好隐患自查自纠，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细化监管措施、明确监管责任，杜绝出现监管空白、推诿扯皮现象。全面检查过程中要突出重点，加强对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高危行业的监控，防止监管脱节。要严肃开展安全生产执法监察工作，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尤其是“三合一”企业，要依法予以关闭，杜绝假停真开、死灰复燃现象。要建立安全生产监管长效机制，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永不言胜、永不休兵的观念，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和应急机制，杜绝自满自足和麻痹大意思想。

　　三、加强责任追究，强化问责制度，严肃查处各类安全生产事故  

　　对普宁市“2·26”事故以及近年来发生、尚未结案的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四不放过”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分清事故责任，严肃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对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的，要坚决移送司法部门处理，绝不姑息纵容；对连续发生较大以上事故或影响较大事故的地区，各级监察部门要按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问责，通过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最大限度地杜绝类似事故发生。省监察厅、安全监管局要于近期会同有关部门对各地安全生产事故结案情况、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度情况等进行专项督查。

　　各地级以上市政府落实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以及本通报精神的情况，要在3月3日前报送省安委办，由省安委办汇总报告省政府。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0年2月27日

